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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基赋能 创新提质 

全省贸促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

 

2 月 27 日，全省贸促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。会议坚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

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全国贸促工作会议、省委

十二届五次全会、省“两会”部署，总结 2023 年工作，分析当

前形势，部署 2024 年任务，汇聚各方力量推动全省高水平对外

开放迈上新台阶。 

省贸促会党组书记、会长杨爱云作工作报告。党组副书记、

副会长吴曙光主持会议。傅丹舟、邓罗兴、胡强等会领导，省纪

委监委驻省商务厅纪检监察组组长曾海平出席会议。各市州贸促

会主要负责人、省贸促会退休干部代表、部分湖南国际商会副会

长单位代表，以及会机关、交流中心干部参加会议。 

会议传达了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张迎春对贸促工作的批示

精神。张迎春常务副省长在批示中指出，2023 年，省贸促会坚

持服务大局、服务企业，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，为打好“发展

六仗”贡献了贸促力量。她希望省贸促会在新的一年，坚持以习

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，锚定“三高四新”美

好蓝图，一手抓解放思想，一手抓贯彻落实，围绕实施的“八大

行动”，在织密企业服务网、扩大国际朋友圈上下功夫，在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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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品出海、湘商回归、招商引资上见实效，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做

出更大贡献。 

会议对 2023 年全省贸促工作做了全面总结。去年，全省贸

促系统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主题教育，服务对外开放大局有新举措，扩大国际朋友圈有新成

效，推动外贸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有新作为，商事法律服务再上新

台阶，应用型智库建设喜开新局面，贸促系统建设迎来新气象，

我省贸促工作获省委省政府领导、中国贸促会主要领导批示 12

次，在 2024 年全国贸促工作会议上，湖南省贸促会做典型发言。 

会议指出，2024 年，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，围

绕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 6%、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10%、対非贸易三

位数增长等目标任务，以“八大行动”为总牵引，坚持对标答题、

对号入座、对症下药，扛牢贸易促进、投资促进主业主责，做到

“六个聚焦”，下好“五子棋”，推动“四个提升”。 

会议部署，全省贸促系统要聚焦主题教育成果巩固，着力推

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；聚焦招商引资推进工程，整合资源

招商，用好平台招商，做实以商招商、以外招外，着力推动湘商

回归、外商来湘；聚焦国际市场开拓工程，着力推动湖南好物走

世界，组织企业赴境外参加汉诺威工业博览会、中阿博览会等境

外展会，积极参加进博会、消博会、链博会等重点境内展会，办

好湖南省贸易投资促进全球合作伙伴会议、第五届湖南国际绿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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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博览会、湖南-欧洲经贸合作洽谈会等重点经贸活动；聚焦

贸易主体扩容工程，着力实施“三个一把”，为优势产业“顶一

把”，为专精特新企业“扶一把”，为贸易强县传统产业提一把”；

聚焦对非贸易跃升工程，着力推动中非经贸深度合作，筹办好“走

进非洲”（肯尼亚、尼日利亚专场）活动；聚焦服务保障提升工

程，着力织密企业服务网。全年力争促进 10 个产业合作项目落

地，组织 100 家以上企业赴境外抢抓订单，帮助 1000 家外贸企

业提升走出去能力。 

会议强调，实现全年目标任务，要着力推动“四个提升”：

提升行动力，实行“四档工作法”，让“一抓到底”成为贸促干

部的鲜明特征；提升协同力，努力为联通政企搭好梯子、为企业

走出去铺好路子、为中外工商界交流搭好台子、为提升企业合规

能力打好底子、为“投资湖南”亮好牌子；提升战斗力，实行清

单式管理，建好“五个清单”：重点经贸活动清单、重点外资企

业服务清单、重点外贸企业走访清单、重点商协会对接清单、重

点招商引资对象清单。提升传播力，坚持外贸、外资、外经、外

事、外宣“五外联动”，利用各类经贸活动讲好中国故事、“投

资湖南”故事。 

长沙市贸促会、邵阳市贸促会、永州市贸促会、娄底市贸促

会在会上作交流发言。 

工作会议之后，又召开了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座谈会，各市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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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促会就如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交流经验、建言献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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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湖南好物走世界”线上对接会走进江永 

 

1 月 30 日下午，“湖南好物走世界”永州（江永）专场线

上对接会在永州市江永县成功举办。省贸促会党组成员、副会长

邓罗兴，永州市委常委、副市长肖扬出席开幕式并致辞。俄罗斯

欧亚一体化中心、沙特吉达华商会、西日本湖南商会等商协会代

表视频连线或现场致辞。 

俄罗斯、沙特、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日本等国家，

以及香港地区的境外商协会和企业代表在线参加。35 家境外采

购企业与 24 家永州企业，进行了 70 场次一对一、一对多的在线

商务洽谈。境外采购商对永州和江永的好物好品表达浓厚兴趣，

现场达成合作意向约 220 万美元。线下撮合采购金额达 41 万元

人民币。凤岩山村村民合作社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永县分

公司签订了 30 万元的分销商品经销合作协议。 

会议还邀请了永州海关、北京宜选科技股份公司的专家为永

州企业开展了跨境电商、外贸实务培训，永州和江永的 100 多家

企业参加培训。 

本次活动是配合省贸促会乡村振兴驻点村凤岩山村“村晚”

举办的产业对接专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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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贸易“阴阳合同”案例分析 

 

一、案件基本事实 

（一）签约和履行阶段 

几年前，国内某贸易公司（甲公司）向中亚某国进口商（乙

公司）出口了一批茶叶，双方签署了英文双语合同，约定总金额

约 30 万美金，付款条件为赊销 90 天，贸易术语为 CFR（买方指

定地点）。此外，合同还约定了产品质量以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

局出具的报告为准，如果存在货物质量问题必须在货到目的港之

日起 15 天内提出，而指定收货人（consignee）为乙公司的关联

公司丙公司。 

英文合同签订不久后，乙公司请求甲公司帮忙签署俄文合同

以便进口清关，甲公司予以配合，而俄文合同的买方换成了丙公

司。对此，乙公司的解释是，需要以丙公司的名义在当地清关。 

两种文本的合同签订后，甲公司积极组织货源采购和运往国

外指定地点，丙公司也安排了清关提货。为了帮助丙公司在目的

地清关，甲公司还制作了两套单据资料，一套单据和英文合同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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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一致，另一套和俄文合同一致。之后，甲公司耐心等待乙公司

付款。 

（二）催款和异议阶段 

不幸的是，乙公司仅仅通过丙公司和案外人丁某支付了约

10%的货款。甲公司多次催付尾款，效果不太理想，不得已甲公

司领导亲自带队前往买方所在国催款。此时，乙公司却提出货物

品质问题，称茶叶中夹杂了大量杂质，而且不同品种的茶叶差距

不显，导致货物积压，给乙公司造成了很大损失。乙公司不仅不

愿马上付款，还要求甲公司再发运一批新的茶叶，以便不同品质

和品种的茶叶相互搭售。乙公司甚至还扬言可能会根据俄文合同

索赔，因为俄文合同里面约定了茶叶品质必须符合当地相关规

定，乙公司可以在当地委托专业机构鉴定索赔，相关争议由乙公

司所在国的法院管辖。 

甲公司催款未果，认为乙公司故意耍赖的可能性很大。因为

这批货在发往国外之前，经过了生产厂家和中国官方机构的双重

检验，乙公司提货之后也没有马上提出质量异议，而是在甲公司

催款后方才提出。甲公司决定委托律师维权。 

二、争议焦点分析 

笔者所在单位接受甲公司委托后，首先对案件材料进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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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，发现英文合同中有明确的仲裁条款，约定由中国国际经济贸

易仲裁委员会（简称“仲裁委”）仲裁解决，而俄文合同约定由

买方所在国的经济法院管辖。考虑到去国外打官司在程序上、实

体上的不确定性，而且请国外律师维权沟通不太方便、费用可能

更高，甲公司选择向仲裁委提起仲裁。 

案件主要争议焦点有二，即管辖权问题和合同价格问题。 

（一）关于管辖权 

乙方公司认为仲裁委无权审理此案，因为虽然英文合同约定

了仲裁条款，但俄文合同也约定了由买方所在国某市的经济法院

管辖，而且俄文合同签署时间在后，应以俄文合同中的争议解决

条款为准。 

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。因为根据合同变更规则，如果当事

人对于同一事项存在不同的合同,一般以时间上在后签订的合同

为准，相当于后面的合同对先前的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。结合本

案情况来看，俄文合同的签订时间确实晚于英文合同签订时间，

倘若仅从时间上来看，对我方非常不利。 

笔者通过分析案件资料，找到了一个重要突破口，即从签订

主体来看，签订英文合同的是甲公司和乙公司，签订俄文合同的

是甲公司和丙公司，而本案是根据英文合同向乙公司维权，而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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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俄文合同向丙公司维权，因此，基于合同相对性规则（即合

同关系发生在特定的主体之间，原则上不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主

体直接产生法律效力），仲裁委有管辖权。仲裁委采纳了甲公司

的观点。 

（二）关于合同价格 

管辖权问题解决后，案件进入实体审理阶段，双方对两个合

同版本中的价格条款展开了激烈交锋，英文合同约定价格是俄文

合同价格的两倍以上。乙公司提出，即使仲裁委有权审理此案，

也应以俄文合同约定的价格确定买方实际欠款金额，而甲公司坚

持认为应以英文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准。 

争议双方均提供了不少证据。乙公司提供了俄文合同和俄文

合同相对应的商业发票、装箱单，以及丙公司转账的银行水单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付款水单特意备注了俄文合同的编号。乙公司主

张，俄文合同实质上取代了英文合同，因为两份合同都是针对相

同重量、相同品种的茶叶，显然是针对同一笔交易，而且丙公司

已经根据俄文合同进行了付款，实际履行了俄文合同。退一步说，

即使因为两份合同的签订主体不同，因此英文合同仍然有效，那

也意味着英文合同签订后没有实际履行，所以甲公司无权根据英

文合同索赔。乙公司强调，丙公司付款时在银行水单中备注俄文

合同编号的行为，系有关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关键事实，对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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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重要影响。 

甲公司也竭尽全力，收集了大量的证据资料，比如其与上游

工厂之间的采购合同、发票、茶叶出场称重记录和检验记录、官

方品质证明、国内报关单和其他单据，以及相关微信聊天记录和

电子邮件等等。主要证明：第一，从商业合理性角度来说，甲公

司向上游工厂采购的价格远远高于俄文合同，略低于英文合同，

作为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主体，甲公司不会故意做亏本买

卖；第二，乙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某个电子邮件中，引用了英文合

同中的价格，并且之后还通过微信和甲公司谈和解方案，方案中

的欠款金额与英文合同基本一致；第三，乙公司员工曾在请求甲

公司签署俄文合同的当天，微信留言告知俄文合同的目的是用于

清关，与英文合同互不冲突。由于这条语音的重要性，在代理律

师的建议下，甲公司对该条语音内容进行了公证。 

仲裁委从商业合理性和优势证据原则角度出发，最终支持了

甲公司的仲裁请求，案件结果比较理想。 

三、律师建议 

本案中甲公司的幸运之处在于其保存下来一些关键证据，但

并非所有签署“阴阳合同”的当事人都会那么幸运，有的出口商

本着“帮助”他人的初心，陷入假戏真做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的

被动局面。对此，笔者主要建议有三： 



 - 11 - 

第一，尽量避免签署“阴阳合同”。“阴阳合同”这种做法

虽然在国际贸易过程中较为普遍，也是为应对部分国家征收高昂

进口关税所采取的一种办法，但它涉嫌违法违规。即使卖方没有

从中直接获益，但配合或者帮助国外买方偷逃税款，有可能面临

行政处罚甚至刑事犯罪风险。 

第二，务必防范假戏真做的风险。不能因为“友情帮忙”反

而落入了别人的圈套。以本案为例，假设按照俄文合同结算货款，

甲公司可能面临巨大的经济亏损。因此，一定要注意证据留痕，

以便能够在极端的情况下还原真实情况。 

第三，严格审查不同合同条款，避免陷入维权程序困境。仍

以本案为例，如果当时俄文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与英文合同保

持一致，就可以在同一个案子、同一个程序中彻底解决当事人之

间的纠纷，而不需要打几个官司。有意思的是，乙公司在仲裁委

应诉答辩过程中，还扬言会根据俄文合同在进口国起诉甲公司。

之所以会这样，就是因为俄文合同没有约定仲裁，所以不属于仲

裁委的案件受理范围，仲裁委仅基于英文合同及相关证据做出仲

裁裁决，未对俄文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直接发表意见。相当于问题

解决了一半，卖方仍然面临被买方在国外另行起诉的风险。 

 

（作者：段优，北京中伦文德（长沙）律师事务所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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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贸易合同无效案例之评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一批涉外商事案件典型案例。本文

解析其中一则，帮助读者了解和理解国际条约在国际贸易中的司

法适用。 

2020 年 5 月到 6 月期间，保加利亚 ARTPLAST 公司与台州市

黄岩斯玛特机械模具公司签署了买卖合同，约定 ARTPLAST 公司

向斯玛特公司购买口罩机及配件。ARTPLAST 公司在 2020 年 6 月

16 日收到货物后发现货物质量问题，立即与斯玛特公司进行了

沟通，同时附上了大量原始照片，并于 6 月 18 日委托当地 A 级

检验机构对收到的货物进行检测，检测结论为货物为旧设备。随

后，ARTPLAST 公司向斯玛特公司提出了货物不符合合同约定的

主张。在协商没有效果之后，ARTPLAST 公司向中国法院起诉，

请求宣告合同无效、返还货款并赔偿预期利润损失。 

法院经过审理，认为原被告双方营业地分别位于中国和保加

利亚，两国都是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的缔约国，尽

管双方没有在合同中约定适用公约，但是也没有明确排除适用，

所以案件应该以公约作为法律依据，并予以优先适用。斯玛特公

司交付的口罩机存在多处磨损、腐蚀、刮痕、锈迹这些客观情况，

导致 ARTPLAST 公司利用设备生产疫情期间紧缺口罩的合同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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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法实现，构成公约第二十五条项下的根本违约，ARTPLAST 公

司有权根据公约宣告合同无效，并要求斯玛特公司支付已付货款

的利息。斯玛特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能够预见到 ARTPLAST 公

司的运输费、保险费等损失，故酌情由斯玛特公司赔偿。 

这个案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特点。 

其一，合同双方虽然没有约定适用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

同公约》（以下可简称“公约”），但是因为没有明确排除公约

的适用，所以作为均位于缔约国的合同双方就应该适用公约。本

案的判决体现了不明确排除即优先适用公约的司法特点。 

这里补充介绍一下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的情况，

公约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法律文件，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

会主持制定，并于 198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。截至 2015 年 12

月 29 日，核准和参加该公约的共有 84 个国家，具有广泛的适用

性。公约确定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、平等互利原则与兼

顾不同社会、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原则。这些基本原则是执行、解

释和修订公约的依据，也是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关系和发展国际贸

易关系的准绳。公约还对买方和卖方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具体规

定。比如卖方责任主要表现为三项义务：交付货物；移交一切与

货物有关的单据；移转货物的所有权。而买方的责任主要表现为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BD%E9%99%85%E7%BB%8F%E6%B5%8E%E6%96%B0%E7%A7%A9%E5%BA%8F/6057317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B9%B3%E7%AD%89%E4%BA%92%E5%88%A9%E5%8E%9F%E5%88%99/3712959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3%95%E5%BE%8B%E5%88%B6%E5%BA%A6/1902909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A%A4%E4%BB%98%E8%B4%A7%E7%89%A9/696982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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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项义务：支付货物价款；收取货物。公约也明确了根本违反合

同的后果。 

本案的第二个特点，法院判定合同无效。国际货物贸易是调

解各国市场供求关系、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动，维持

合同的稳定性是对国际货物贸易顺利进行的一种保障，因此司法

实践中判定合同无效是比较少见的。本案中，法院认为被告的行

为构成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根本违约情形，进而可宣告合同无

效。这表明如果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严重到导致合同目的丧失，

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法院也不会刻意维持合同的稳定性，而是会

合理适用公约的具体约定给出公正的判定。 

其三，运用公约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可预见性规则。本案将违

约方对运费、保险费的赔偿责任限定在订立合同时可以预见的范

围之内，巧妙地平衡了合同双方的利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作者：邹红艳，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） 

  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A0%B9%E6%9C%AC%E8%BF%9D%E5%8F%8D%E5%90%88%E5%90%8C/1100715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A0%B9%E6%9C%AC%E8%BF%9D%E5%8F%8D%E5%90%88%E5%90%8C/1100715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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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：省政府分管领导，中国贸促会领导。 

 发：全国兄弟省市贸促会；各市(州) 贸促会，县（区）贸促会；会员企业。        


